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田野調查成果報告寫作說明
105年5月10日公告

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
田野調查成果報告寫作說明

一、田野調查成果報告封面
依封面格式繕打，字體大小：「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」標楷體26號字、「田野調查學生成果報告」標楷體26號字、其餘為標楷體16號字。
二、田野調查成果報告格式:報告應包含以下內容，或依指導老師建議增加內容：
1. 封面
2. 目錄
3. 研究動機
4. 研究目的
5. 研究過程與步驟
6. 研究成果
7. 田野調查紀錄表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實習報告完成後，經指導教授確認內容後，完稿需裝訂成冊送交1份至學程辦公室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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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姓名:
學    號:
研究題目:
指導老師:
研究時間:






